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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钱钧
遗失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一本，执业
证号：330105004019，执业类别：声
像资料鉴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浙江杨柳风律师事务所现为
个人设立的事务所，因发展需要，
拟改制为普通合伙制事务所，同时
更名为浙江慈鼎律师所，经向司法
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后，原有债权债务由变更后事务所
承继。特此公告。

浙江杨柳风律师事务所

公 告

法院公告
2018年7月4日

（2018）浙0304民初3697号
龙飞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龙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凯

尔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博恩世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林
楼飞：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行与被告龙飞集团有限公司、浙江龙飞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凯尔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博恩世通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林楼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
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
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2018年9月
28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737号

蔡法文、俞雪飞、陈云密：本院受理的原告潘纯纯与
被告蔡法文、俞雪飞、陈云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日内。并定于
2018年9月28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769号

景红霞：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康睿鞋业有限公司与
被告景红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庭前调解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9月26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750、2890号

王德奎、张子业：本院受理原告丁盛进分别诉你们网
络购物合同纠纷两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2018）浙0304民初
2750号原告丁盛进与被告王德奎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
案定于2018年9月19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2018）浙0304民初2890号原告丁盛进
与被告张子业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定于2018年9月
19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27破6号

本院于2018年6月19日，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苍南支行申请，裁定受理苍南辉凯贸易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8月6日前，向管理人申报
债权[地址：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392号后座三楼，邮编：
325000，联系人：潘传德（联系电话：13958755387）]，申报
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关证
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
定处理。该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
年8月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苍南县灵溪镇玉
苍路1661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交授
权委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34号之一
2017年7月7日，本院裁定受理申请人瑞安市鑫宇锻

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被申请人瑞安市鑫宇
锻造有限公司最终可供清偿的财产价值为28563.15元，
无争议债权为3515637.23元，该公司已明显资不抵债，
符合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宣告瑞安市鑫宇
锻造有限公司破产。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1破188号之一

2017年12月11日，本院裁定受理浙江光安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的财产已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本院宣告浙江光安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本院认为，管理
人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本院于2018年
6月21日裁定宣告浙江光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破产并终
结破产清算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58号之一

2018年2月6日，本院根据温州市鹿城区莱恩达民
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明诚化
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诚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管理
人接受指定后，接管到债务人的印章、证照，2011年至
2015年的部分账册凭证（根据债务人股东陈述，公司于
2016年2、3月份开始停业），没有接管到实物资产和相
关债权资料。管理人将有关的账册凭证交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2018年6月27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意见，
表明明诚公司的会计核算资料和账簿体系不完整，无法
开展综合审计工作。明诚公司名下登记有两辆车辆：一
辆为跃进牌轻型厢式货车，已被注销；一辆为红旗牌小
型轿车，下落不明，因债权人均不同意垫付布控费，管理
人无法开展找寻和处置工作。目前明诚公司可供清偿
的破产财产为0元，而实际发生的破产费用已达7120
元，破产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故请求本院宣
告明诚公司破产并终结明诚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本
院认为，管理人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
本院于2018年6月29日裁定宣告明诚公司破产并终结
破产清算程序。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3726号

蒋明建、周秀珍、陈朝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港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
于2018年10月12日9时3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3843号

王建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清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0月11日
15时3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4035号

黄元浩、宋微丹、方琴微、郑宝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诉你们保证保险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
案定于2018年10月11日9时3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
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4271号

连旭敏：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
新世纪花园社区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0月11日15时00
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4374号

林昌松：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清江支行诉你、黄道珠、吴永花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
年10月12日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4526号

张迪芬、朱永海、朱梦梦：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
于2018年10月12日9时0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4878号

方银春：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
桥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0月11日14
时3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4891号

吴玲琍：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
桥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0月11日14
时3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4892号

吴平生：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
桥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0月11日14
时3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4895号

臧天海：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
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本案定于2018年10月11
日14时30分在本院虹桥法庭
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5047号

周建明、汪文丹、周宏清：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芙蓉支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本案
定于2018年10月12日9时30

分在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5049号

陈阿迪、刘献凯、方素琴、陈阿九：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岐支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0月12日9时00分在
本院虹桥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24民初4396号

陈久华、金益兰：本院受理瑞安市宏泰箱包配件有
限公司诉陈久华、金益兰关于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等。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对温州市欣博箱包有限公
司拖欠原告货款350720.53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
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09日
上午8时30分在永嘉县人民法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不到庭应诉的，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和判
决。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11民初2489号

沈建红、高利红：本院受理原告张国平诉被告沈建
红、高利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沈建林归还借
款30000元并支付利息、违约金，支付原告实现债权的
律师费2500元；被告高利红承担连带责任；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整（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929号

夏建洪：本院受理原告海宁市海洲街道成源服装辅
料店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8）浙0481民初92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如下：一、被告夏建洪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海宁市海洲街道成源服装辅料店货款388571
元。二、驳回原告海宁市海洲街道成源服装辅料店其余
诉讼请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8）浙0483民初721号

慈溪市附海圣洁电器厂（普通合伙）：本院受理原告
桐乡市汇丰电器压铸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慈溪市附海圣
洁电器厂（普通合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483民初721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慈溪市附海圣洁电器厂（普
通合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桐乡市汇
丰电器压铸股份有限公司货款28968.64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24元，由被告
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787号

蒋叶焕、付炎清：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国正诉被告蒋叶
焕、付炎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
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七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3375号

杨恩泉：本院受理原告杨恩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293号

翁时筹：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南浔红涛化工有限
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
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诉讼须知、互

联网关于公布裁定文书的规定等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公告送达
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0月11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九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358号

朱根波、杨金桥：本院受理原告胡磊与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
告知书、诉讼须知、互联网关于公布裁定文书的规定等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
至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8年10月9日10
时00分在本院第九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140号

徐明强：本院对原告常熟市金瓯服饰辅料有限公司
与被告徐明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503民初1140号民事判决书、
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39号

盘锦世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原告恒达富
士电梯有限公司与你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8）浙0503民初13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660号

田国生：本院对原告姚群士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503民初
6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限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姚群士货款71 000元。本案诉讼费2 226
元，由你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2508号

王忠发：本院受理原告刘广溪与被告王忠发追偿权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判
令：1.被告归还原告因担保为其垫付的款项196650元并
支付利息（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2月10日
起算至款清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答辩不
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
理，由审判员黄银霞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黄李、人
民陪审员汪佳琪组成合议庭，定于二○一八年九月二十
八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安吉县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23民初2743号

陈杜明：本院受理原告袁金娣与被告陈杜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告
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0万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计算，从2018年4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款清止）；2.被告
承担实现债权费用4000元；3.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
保函费由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
答辩不影响本案审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8
年9月25日14点3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702民初1268号

祝杭雷：本院受理原告徐丽莲诉被告祝杭雷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
浙0702民初12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破字第2号

因金华市晟泰工贸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已完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20条第2、3款之
规定，本院于2018年6月20日裁定终结金华市晟泰工贸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沪光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光正电力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大和电
气有限公司、王献生、蒋元华、张菊英、郑远（曾用名天宇）：

基于贵方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下称
“民生银行”）签订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
《最高额抵押合同》等文件，截止2017年8月31日，沪光集团有限公
司尚欠民生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 1100 万元，贷款利息及罚息
570042.78元，以及因贵方违约而造成的其他费用损失，沪光集团有
限公司、浙江光正电力材料有限公司、江苏大和电气有限公司、王献
生、蒋元华、张菊英、郑远（曾有名天宇）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民生银行已与王鹤鸣签订《债权转让合
同》，将其对沪光集团有限公司享有的贷款本金1100万元及相应利
息的全部权益，于2017年12月25日依法转让给王鹤鸣。此后，王鹤
鸣于2018年5月8日与郑小孟签订《协议书》，将上述全部债权转让
给郑小孟。请债务人、担保人依法向郑小孟履行债务、担保义务和
其他义务。

行此函告！ 王鹤鸣
2018 年7月4日

债权转让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浙江安吉临杭竹产业有限公司、杭州圣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户企业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信银行收购的浙江安吉临杭竹产业有限公司、杭州圣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的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7月2日止，具体以实际情况为准）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配资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 2018年7月4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任经理
联系电话：0571-89773819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4日

序号

1

2

债务企业名称

浙江安吉临杭竹产业有限公司

杭州圣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浙江安吉

浙江安吉

债权本金

4000

4000

8000

利息

316

349

665

担保情况

1.浙江安吉竹艺置业有限公司：4800万最高额保证。2.安吉安康置业有限公司：4800万最高额保证。3.杭州圣淘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4800万最高额保证。4.陈圣什、孙美娟：4800万最高额保证。

1.浙江安吉竹艺置业有限公司：为主合同项下贷款本金4000万元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安吉安康置业有限公司：
为主合同项下贷款本金4000万元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3.浙江安吉临杭竹产业有限公司：为主合同项下贷款本金
4000万元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4.陈圣什、孙美娟：为主合同项下贷款本金4000万元及利息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资产状况
抵押物为浙江安吉竹叶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安吉县递铺镇竹
贸城家博园的二期的商铺，合计建筑面积10900.99平方米，抵押
物为主合同项下贷款本金4000万元及利息提供担保。
抵押物为安吉国际竹艺商贸城管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安吉县递
铺镇竹贸城的一期的商铺，建筑面积9852.93平方米，抵押物为
主合同项下贷款本金4000万元及利息提供担保。

备注


